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
渝环（两江）〔2023〕第134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3年11月30日—2023年12月06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http://ljxq.cq.gov.cn/zwgk_199/jczwgk_172875/hjbh_172927/ljxqlm_273979/ljxqlm_273986/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bljfj@163.com，传真：023-63411355。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邮编：401147。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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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部门意见

	134
	金山医院（普通部）医疗综合楼（直线加速器部分）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渝大道50号金山医院普通部负一楼南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拟将普通部原DR室、CT室、控制室等拆除后新建医用直线加速器机房及其配套用房，配置1台医用直线加速器（6MV，Ⅱ类射线装置），开展肿瘤放疗工作。
	（1）机房屏蔽能力：根据核算，在现有设计条件下，直线加速器机房各屏蔽体外瞬时剂量率满足《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121-2020）、《放射治疗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第2部分：电子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机房》（GBZ/T 201.2-2011）及评价限值的相关要求。

（2）剂量估算：根据医院提供的计划手术量，通过核算，项目放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均低于放射工作人员剂量管理目标（5mSv/a），项目所致公众成员的附加年有效剂量亦低于剂量管理目标（0.1mSv/a），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3）“三废”影响：直线加速器机房拟设置独立的进排风系统，机房内废气经穿墙管道引至项目所在楼楼顶排放，排放口与周围建筑有一定的距离，废气排放后经空气弥散后对环境的影响很小。项目运行产生的废水依托医院的医疗废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项目运行产生的少量医疗废物依托医院的医疗废物暂存间内暂存，再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产生的生活垃圾依托医院统一收集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收运处理；设备更换的结构部件由售后维修单位回收处置；X射线阴极管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项目配套设备均选用低噪声型号，采取合理布局、基础减震、等措施减小噪声影响，保证噪声达标排放。

（4）事故风险：通过落实撤离机房时应清点人数、在设备上及控制台设置有紧急停机按钮、加强医院管理、放射工作人员须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加强防护知识培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定期做好设备稳定性检测和质控检测、加强设备维护、使设备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下工作、正确使用防护用品，佩戴个人剂量计，放射工作人员定期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的培训等措施后，本项目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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